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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28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點：市政大樓 8 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主席：陳兼主任委員威仁   

                    彙整：蔡昇晃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確認會議紀錄及依決議需說明事項辦理情形 

一、 確認上(第 627)次委員會議紀錄，無修正事項，予以確定。 

二、 上（627）次委員會議討論事項三及十五決議「有關本案更

新單元擬採行劃定基準涉及『程序處理終結前法令適用問

題』於審議程序是否一體適用之疑義，請市府洽法規會釐清

後再提下次會議確認」，請更新處說明辦理情形。」1 案，

經市府都市更新處表示將提下次委員會議說明。 

三、 另 100 年 5 月 26 日第 624 次委員會議，討論事項十一附帶

決議

四、 另 100 年 7 月 28 日第 626 次委員會議，討論事項七

「請市府都市發展局就本委員會歷次會議審議之民間申

請更新單元範圍劃定案，就其個案之地區環境條件、公共利

益與環境貢獻度等事項，檢討研擬通案處理原則或規範條

件，修訂受理及審理民間申請更新單元範圍劃定案之條件。

本案由市府都市發展局儘速研析提報委員會，並請副主任委

員擔任召集人」，請市府都市發展局說明辦理情形 1 案，經

市府都市發展局表示將提下次委員會議說明。 

附帶決

議「為維持民生東路社區既有之地區特性及都市紋理，請市

府都市發展局及都市更新處於第 628次委員會議前，針對該

區的整體更新計畫研擬出指導性都市設計管制原則提會報

告，俾供後續申請案之依循」，請市府都市發展局說明辦理

情形 1案，經市府都市發展局表示將提下次委員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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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提報委員會議說明前，暫緩審議民生東路社區之更新單

元劃定案。 

貳、報告事項 

案由：為審議「修訂臺北市大安區青田街保存區聚落風貌保存專

用區細部計畫、變 更部分第三種住宅區、第三種商業區（特）

為第三種住宅區（特）（日式宿舍）及第三種商業區（特）

（日式宿舍）暨劃定週邊地區 都市設計管制細部計畫案」，

報請籌組專案小組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旨揭案市府前以 100年7月 22日以府都規字第 10033909003

號函送本會，並於民國 100年 7月 25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 

二、 本案計畫範圍為臺北市大安區金華段2 小段，和平東路一

段、和平東路一段141 巷、新生南路二段46 巷、新生南路

所圍之區域，面積約9.1 公頃。 

三、 市府為青田街地區日式宿舍歷史風貌之保存及形塑本區文

化歷史特色，前以96 年8 月9 日府都規字第09633645200 

號公告「擬定臺 北市大安區青田街保存區聚落風貌保存專用

區細部計畫、變更部分第三種住宅區、第三種商業區(特)

為第三種住宅區(特)(日式宿舍)及第三種商業區(特)日式

宿舍暨劃定週邊地區都市設計管制計畫案」，以規範古蹟、

歷史建物、日式宿舍之核心街區以及向外延伸形塑整體街區

風貌之土地使用、建築高度、量體、形貌在案。 

四、 惟計畫公告後，民眾多次反映該案規範影響當地居民改建權

益，且透過民意代表請本府重新檢討及調整，以維護地區居

民權益及加速都市更新。案經市府文化局99 年3 月11 日召

開研商會議結論（略以）…計畫檢討將摒除大範圍「聚落風

貌」保存概念（本計畫區亦為一般性社區，並不適宜以文化

資產保存法之聚落來規範），將計畫範圍限縮於幾處核心集

中區域，但對古蹟、 歷史建築周邊仍要維持一定程度管制。 

五、 基於臺北市珍貴文化資產保存、 歷史街區整體文化風貌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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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所有權人開發權益保障考量下，市府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訂定

之相關審議機制，應可兼顧文化資產保存及土地開發權 益。

爰經市府認定符合都市計畫法第27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辦

理本計畫修訂案。 

六、 本次修訂計畫案於公展期間迄今本會接獲公民及團體陳情

計26件(87人次陳述意見)，相關意見所涉議題尚待釐清，宜

籌組專案小組先予整合、釐清民眾疑義後再提委員會審議為

宜。 

決議：本案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召集人請蘇委員瑛敏擔任，小組

成員中府外委員請幕僚單位於會後徵詢其他委員參與意願

（會後經徵詢有張委員桂林、陳委員武正、邊委員泰明、

吳委員清輝、姚委員仁喜、洪委員鴻智、李委員素馨、陳

委員春銅等八位委員願意參加本專案小組），府內委員請林

委員志盈、李委員咸亨參加。 

叁、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案名：變更臺北市大安區金華段四小段 519 地號等 13 筆土地（99 

年臺北市建築基地未開發前環境改善容積獎勵案）細部計畫

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計畫緣起： 

（一）市府配合「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於 98、99 年度辦

理臺北好好看系列二「北市環境更新、減少廢棄建物」計

畫，藉由容積獎勵，鼓勵閒置窳陋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主動

進行環境更新，將基地騰空、開放綠美化至土地開發前。 

（二）98年度經市府審查通過之申請案件，相關都市計畫變更業

於 99 年 9 月 29 日公告實施。本次市府所送變更細部計畫

案，係配合 99年度經市府審查通過之「北市環境更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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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廢棄建物」計畫申請案件而辦理之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二、 計畫區位置與面積： 

本次市府所送變更細部計畫共包括 6 處基地， 

  

 

 

 

 

 

 

 

 

三、 土地權屬與發展現況 

（一）土地權屬 

本案 6 處基地中 5 處為私有地，1 處為公有地（管理機

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二）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範圍原有建物大部分為閒置或低度使用之一、二層樓

老舊建物，少部分為三層或四層樓建物；現均於 99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拆除及綠美化工程，並經臺北市政府完成

查核。 

四、 變更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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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分區變更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增訂容積獎勵規定 

為鼓勵計畫範圍內基地騰空綠美化，給予容積獎勵，並依

基地綠覆率及區位給予不同比例之奬勵額度。申請本容積

獎勵者，土地所有權人應負維護管理之義務至新建建物前

（維持期程至少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管理維護期程

未達 100 年 12 月 31 日，不予容積獎勵。 

 
 
 
 
 
 
 
 
 

五、本案係市府以 100 年 8 月 3 日府都規字第 10033855503 號

函送到會，自 100 年 8 月 4 日起公開展覽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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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中央、

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議： 

一、 本案除編號 5計畫區依更新處本次會議說明該案未完成完工

查核，故不同意變更使用分區給予容積獎勵，另編號 6計畫

區現有搭設棚架範圍，因不符合環境改善獎勵要件，亦不同

意給予容積獎勵，應自該案計畫範圍予以剔除外，其餘依公

展計畫同意給予容積獎勵、使用分區配合加註（特）。 

二、 請市府依 99 年公告之臺北市建築基地未開發前環境改善容

積獎勵計畫，將其中有關管理維護不良之獎勵容積扣減規

定，於計畫書內予以載明。 

三、 其它文字應再修正部分： 

（一）因應編號 5 計畫區不同意變更使用分區給予容積獎勵，計

畫書內計畫範圍說明、土地權屬狀況、原都市計畫情形等

相關內容請配合修正，編號 6計畫區之順序調整為編號 5。 

（二）請就本次審議修正通過之 5 處計畫區，將本次會議簡報說

明有關各該計畫區係屬「指定策略地區」或「非指定策略

地區」，以及市府核定之綠美化工程綠覆率狀況之表格，載

明於計畫書第 10頁，其中編號 4計畫區應為「非」指定策

略地區，文字錯誤部分請一併修正。 

（三）計畫書第 8 頁三、發展現況（二）土地使用現況，相關內

容請配合目前現況（現況建物均已拆除）修正。 

（四）計畫書第 10 頁第三點及第四點，均為去年度市府已完成事

項，無關本細部計畫變更事項，並無載明需要，請予刪除。

另因應編號 5 基地不同意變更使用分區給予容積獎勵，第

七點已無規範需要，併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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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書內請依例檢附各案變更細部計畫示意圖。另，各計

畫區範圍圖（圖一、二、四），以及變更細部計畫示意圖，

地形圖資料請依現況更新（現況建物均已拆除）。 

討論事項 二 

案名：劃定臺北市大安區仁愛段四小段 179地號等 14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案位於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95 巷以南，仁愛路四段 122

巷以東、安和路一段 78巷以北及信義路四段 199巷以西所
圍之街廓西側，面積為 2,486平方公尺。 

二、 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宅區，土地與建物權

屬皆為私有。目前同意參與更新比例之土地所有權人為
27.27%，建物所有權人為 27.69%。 

三、 本更新單元整體規劃設計構想以北側及西側臨接 8 公尺計

畫道路退縮留設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南側臨皆 6 公
尺計畫道路將退縮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並與道路順平

處理。 

四、 本件係市府以 100 年 8月 23日府都新字第 10031187100 號
函送到會。 

五、 申請人：邱鴻昌 

六、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6、8、

11 條暨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2、15條規定辦理。 

八、 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 100年 5月 30 日審查符合更新單
元劃定基準。 

決議： 

一、 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其中經更新處表示同意依仁愛段四

小段 179 地號居民陳情意見剔除該筆地號，仍符合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及評估指標，餘更新單元劃定範圍修正後通過，併

請修正計畫書案名與內容。 

二、 另整體規劃構想部分，於基地北側及西側臨接 8公尺計畫道
路退縮留設 4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南側臨接 6公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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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退縮留設 4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其中 2公尺並與道

路順平處理。 
三、 併於後續規劃設計時考量另留設適當開放空間與街角廣場

設計，以增環境貢獻。 

討論事項 三 

案名：劃定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 625地號等 16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更新單元位於光復南路以東、光復南路 421 巷以南、光
復南路 421 巷以南、光復南路 421 巷 6 弄以西及基隆路一

段 364巷以北所圍之街廓南側，面積約 2,715平方公尺。 

二、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商三特（原屬商二）、住四（建蔽率分別
為 65％、50％、容積率 630％、300％），現有 1棟鋼筋混凝土

及 5 棟加強磚造建築物，屋齡逾 27 年及 43 年以上。 

三、 本更新單元土地、建物權屬均為私有，基地內光復南路 443
巷為既成巷道，擬依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條規定

申請現有巷道廢止，未來建築基地臨光復南路 421 巷 6 弄

側退縮留設 2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並與道路順平處理。 
四、 本件係市府以 100 年 8月 23日府都新字第 10031387400 號

函送到會。 

五、 申請單位：富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六、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6、8、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八、 本更新單元劃定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本案因交通局表示廢巷將造成附近居民日常交通及區域通

行問題，且本更新單元對整體環境貢獻度明顯不足，宜擴

大範圍檢討地區性環境與交通改善策略後再予重新劃設更

新單元，故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不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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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四 

案名：劃定臺北市信義區祥和段四小段 253地號等 19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案位於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50巷、信義路 5 段 150 巷 421

弄東南側街廓內，面積 2453平方公尺。計畫書第 1頁敘明，
更新單元東南側鄰地，經申請人及更新處分別協調後，參

與更新意願低，故未予納入。 

二、 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宅區，土地及建物均
為私有。 

三、 本案基地臨計畫道路側將退縮留設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

道。 
四、 本案市府 100 年 9 月 1 日以府都新字第 10031272700 號函

送到會。 

五、 申請單位：郭宗瑋。 
六、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更條例第 5條、第 6條、

第 8 條、第 11 條；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2 條、第 15
條。 

八、 本更新單元前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

估標準（指標三、八、九）。 

決議： 

本案除以下幾點應再作修正外，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一、 本基地臨計畫道路側應縮留設 4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
東、西、南側面臨之計畫道路僅 6 公尺，因此，所留設之

無遮簷人行道，其中 2 公尺應與道路順平處理，以提升防

救災安全。 
二、 計畫書第 3 頁更新課題（三）有關計畫道路之文字敘述有

誤請予修正。 

三、 本案除無遮簷人行道外，建議另規劃適當開放空間供公眾
使用。另基地臨 2 條計畫道路路口之街角空間規劃，建議

應注意行車視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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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五 

案名：劃定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一小段 562地號等 13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更新單元位於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 195 巷 17弄東側、中

山北路六段 195 巷南側、中山北路六段 195 巷 8 弄西側、
中山北路六段 157 巷北側所圍街廓範圍內南側及磺溪街東

側、中山北路六段 195巷南側、中山北路六段 195 巷 17弄

西側、磺溪街 50 巷北側所圍街廓範圍內東側，計畫面積
3,376平方公尺。 

二、 本案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宅區，現況土地使

用除臨中山北路六段 157 巷之地面層部分作為商業使用，
其餘為住宅使用。更新單元內共有 8 棟合法建築物，皆為 5

層樓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約 2 成以上建築物建造年限

超過 30年。 
三、 本件係市府以 100 年 8月 24日府都新字第 10030696900 號

函送到會。 

四、 申請單位：陳韋廷。 
五、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第

6 條、第 8條、第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2 條、
第 15 條。 

七、 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

條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 

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依下列事項修正後通過： 

一、 東側街廓更新單元沿中山北路六段 157 巷留設 2 公尺以上
無遮簷人行道修正為留設 4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 

二、 西側街廓更新單元沿中山北路六段 195 巷 17 弄退縮留設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修正為留設 3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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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六 

案名：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案係市府 98年 11 月 24日以府都規字第 09835220803號

函送到會，自 98年 11 月 25日起公開展覽 30 日。 

二、 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四、 審議歷程： 

(一) 本案係市政府承續變更主要計畫案賡續擬定之細部計畫

案，前經提 99年 2 月 25 日本會第 608 次委員會議決議（略

以）：「同意先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討論，俟達成共識後再提委

員會審議，請陳委員武正擔任專案小組召集人」。 

(二) 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於 99 年 3月 18 日召開，審查意見：「本

案因主要計畫刻正於內政部審議中，據市府代表表示該部委

員對於主要計畫變更內容及開發方式仍有不同意見，故本細

部計畫案請市府俟內政部審議具初步共識後，再針對開發方

式、公共設施範圍、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計算、容積獎勵（包

括對小地主配合市政建設之獎勵等）以及回饋等議題提出書

面分析資料到會，俾利賡續召開專案小組會議進行討論」。 

(三) 「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案」經內

政部 100 年 7 月 26 日第 760 次委員會議審議完竣。本會爰

於 100 年 9月 6日召開細部計畫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審查

意見： 

1.有關市府本次提會依內政部審議完竣主要計畫修正完成

之細部計畫書，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如下： 

（1）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以及使用管制內容，同意以市

府本次提會資料提大會確認。 

（2）特定商業區之容積獎勵，考量鼓勵提供更舒適的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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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故立體連通設施容積獎勵上限值建議仍維持公

展計畫書 20％之規定外，其餘同意以市府本次提會資

料提大會確認。 

（3）都市設計管制要點部分：除以下幾點請再作修正外，

其餘同意以市府本次提會資料提大會確認。 

A.最小建築基地規模，附圖一 E 區轉運站用地計畫原

意應為該用地全區整體規劃開發，非全街廓開發，

文字請再作修正。 

B.公共開放空間系統，「腳踏車道」一詞統一修正為「自

行車道」。帶狀式開放空間內有關人行步道與自行車

道規劃，應與面臨道路用地之人行步道、自行車道

相互整合。另廣場式開放空間，為利轉運站用地轉

運機能有效運作，同意取消該用地有關廣場式開放

空間之設置規定。 

C.立體連通設施第（五）點，空橋系統「淨高應大於

6 公尺為原則」，文字建議修正為「距地面淨高大於

6 公尺為原則」，以資明確。 

2.全案請市府依專案小組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圖，並就公

展計畫內容、依內政部審議完竣主要計畫修正完成之細

部計畫內容，以及專案小組審查後調整之內容，逐項整

理對照表，併同陳情人意見之回應處理情形，全案提大

會審議。 

五、 現市府於 100年 9月 16 日檢送依專案小組審查意見修正後
計畫書及修正對照表等資料到會。 

六、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計 21件。惟因應主要計畫經內政部

審定結果，除編號 5、6、19陳情意見，屬本細部計畫範圍
外，其餘陳情地點已非屬本細部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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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次提會資料共分為 4部分： 

■市府 98.11.24.公告公開展覽之細部計畫內容。 

■市府 100.9.16.檢送配合內政部審定之主要計畫，以及細

部計畫專案小組審查意見據以修正之細部計畫內容。 

■細部計畫修正前後對照表。 

■市府對於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之回應情形。 

決議： 

一、 本案修正後通過，各項修正內容依下列表格所列決議辦理。 

 

項    目 決    議 

1.法令依據 以公展計畫書「都市計畫法第 22條」

為本細部計畫擬定之法令依據。 

2.計畫範圍 細部計畫範圍請依本次提委員會簡

報資料，修正為同內政部將核定的主

要計畫範圍（即市地重劃範圍，面積

6.9公頃）。 

3.策略性開發地區之指定 本地區主要計畫業指定本案範圍內

之商業區土地為「策略性再開發地

區」，計畫書內文字請作修正，並於

相關圖面標註「策略性再開發地區」

範圍。 

4.使用分區及用地 同意依市府 100 年 9 月 16 日所送修

正後計畫書內容，商業區擬定為特定

商業區（一）、特定商業區（二），公

共設施用地擬定為公園用地（供流行

音樂中心使用）、公園用地以及轉運

站用地。 

5.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建蔽率及容積率 同意依市府 100 年 9 月 16 日所送修

正後計畫書內容： 

1.特定商業區（一）：建蔽率 55％、

容積率 382％。                       

2.特定商業區（二）：建蔽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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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決    議 

容積率 255％ 

3.轉運站用地：建蔽率 80％、容積率

560％。 

4.公園用地（供流行音樂中心使用）：

建蔽率 20％、容積率 120％ 

●允許使用項目 同意依市府 100 年 9 月 16 日所送修

正後計畫書內容： 

1.特定商業區（一）：比照商三，惟

供住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含其附

屬相關設施）不得超過容積總樓地

板面積之 30％。                       

2.特定商業區（二）：比照商三，惟

不得供作住宅使用。 

3.其餘同意依市府 100 年 9 月 16 日

所送修正後計畫書內容辦理。 

●容積獎勵 除都市更新獎勵一項文字，應配

合本次提委員會簡報資料加註說明本

案範圍內之商業區土地為「策略性再

開發地區」，外，其餘項目同意依市府

100年 9月 16日所送修正後計畫書內

容辦理： 

1.綜合設計放寬獎勵：上限 20％。 

2.開發規模獎勵：上限 10％（採全街

廓開發或申請合併建築基地面積大

於 5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3.立體連通設施獎勵：上限 20％。               

4.本計畫區不適用「臺北市建築物增

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

勵要點」。                             

5.都市更新獎勵：本地區主要計畫業

指定本案範圍內之商業區土地為

「策略性再開發地區」，得依都市更

新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獎勵，惟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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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決    議 

項目不得重複計算。 

●容積獎勵上限 容積獎勵上限一項，同意市府本次提

委員會之簡報說明，文字內容修正為

「1.法定容積與各種容積獎勵（含更

新容積獎勵）、容積移轉合計之總容

積樓地板面積仍不得超過各該建築

基地 2倍之法定容積，並應優先申請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2.經指定為

策略性再開發地區者，如無申請放寬

容積獎勵上限之需求，則應依本府 90

年 9 月 28 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案，容積獎勵合計之容

積樓地板面積不得超過原法定容積

之 50%規定辦理，另前開 50%上限規

定不包含都市更新獎勵」。 

6.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1.最小建築基地規模，同意市府本次

提委員會之簡報說明： 

（1）轉運站用地全區開發。 

（2）B區特定商業區（一）及 D區東

側特定商業區（二）最小開發規

模為 3000平方公尺。 

（3）D區西側特定商業區（二）最小

開發規模為 500平方公尺。 

2.公共開放空間系統，同意依市府本

次提委員會簡報說明之文字內容予

以修正（載明全區＜大範圍＞之整

體構想圖，同時標註本細部計畫範

圍內基地應依本要點及相關圖示規

定辦理，非屬本細部計畫範圍之基

地，後續擬定細部計畫，原則應以

本案之全區整體構想為依據）。 

3.其餘項目同意依市府 100年 9月 16

日所送修正後計畫書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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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決    議 

7.其他 1.本案計畫書、圖應增列，或文字、

圖面漏列、錯誤，應再修正部分。 

（1）計畫書第 26 頁「陸、其他」增

列第六點規定「後續市府如經協

調取得轉運站用地東側商業區

部分土地一併作轉運站使用，為

利轉運站整體規劃及公有土地

有效利用，該商業區土地容積得

與轉運站用地容積互為調派」。 

（2）計畫書第 5頁主要計畫變更示意

圖，D 區東側業經內政部都委會

審決變更為公園用地，F 區之

FR-1圖例應標註於F區街廓之西

側，請修正。 

（3）計畫書第 7頁圖四，變電所用地

以南之工業區土地後續都市計

畫辦理程序，請依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決議，與 D 區 DR-1 標註相

同圖例。 

（4）計畫書第 8頁(二)公園用地，除

C 區供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使用之

公園用地外，請補列 D區經內政

部都委會審議決議增列之公園

用地。 

（5）計畫書第 25 頁事業及財務計畫

表，有關公園用地與道路用地之

面積與開闢經費，請依本次提委

員會簡報說明之文字內容予以

修正。 

2.其餘原則同意依市府 100年 9月 16

日所送修正後計畫書內容辦理。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原則同意依市府 100 年 9 月 16 日所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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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說明辦理，另李議員彥秀所提書面意見納入本案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分  區 A 區 
編  號 1 陳情人 林柏君 

陳情地點 
忠孝東路六段 81巷 4號（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 548地號） 
（第三種工業區） 

陳情理由 
 

建議辦法 
政府關心小市民得來不易資產，可以適當給予小市民的極少

資產，再重新規劃時，再多一些小優惠的辦法。 

市府回應

說明 

本案陳情地點位屬 AR-2，經內政部審定之主要計畫係以更新

方式開發並原則同意朝向商業區規劃，但應另案研擬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及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另為促進該區未來開

發，已於本案主要計畫劃定為更新地區，故該地區可以自辦

更新方式開發，適用都市更新獎勵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2 陳情人 林柏甫 

陳情地點 
忠孝東路六段 75號（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 548地號） 
（第三種工業區） 

陳情理由 
因應都市變化快速，平民百姓的小資產願配合政府都市計畫

規劃。 

建議辦法 
希望能再有優惠小地主長久居住的市民辦法，如萬板、新板

特區的優惠等。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1。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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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分  區 B 區 
編  號 3 陳情人 薛月琴 

陳情地點 昆陽街以西策略型工業區 

陳情理由 

昆陽街「住」的對面「策工」、「特商」，其「特商」僅給特許

財團，面對「策工」那住宅如何更新。 
台電是工程界前輩，臺灣多少水庫、輸配電工程，那是多艱

難，所以一個小小變電站有困難，真是太丟臉了。 

市府回應

說明 

本案陳情地點位於地區編號 BR-3，經內政部審定之主要計畫

係以更新方式開發，並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區，惟應俟實施

者擬具更新事業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後，再報由內政部逕

予核定。另為促進該區未來開發，已於本案主要計畫劃定為

更新地區，故該地區可以自辦更新方式開發，適用都市更新

獎勵。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4 陳情人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陳情地點 
南港區玉成段 2小段 255-1、269-1及 287地號等 3筆土地 

陳情理由 

1.經查本局南港調車場範圍內，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 2 小段

255-1、269-1及 287地號等 3筆土地為臺北縣政府所有，坐

落於特商（B）街廓內，面積計 3,257平方公尺，其中 255-1
及 269-1地號等 2筆為本局經管，另 1筆為該府財政局經管

（如附件 1），因本局調車場已遷移，該等土地業務上已無使

用需求，爰本局應辦理撤銷撥用返還土地。 
2.檢附本案地上物書圖 1份（如附件 2）。 

建議辦法 

1.為避免將來細部計畫完成後，本局回饋用地產生爭議，建請

就 287地號縣有土地回饋部分分開計算。 
2.為本局經管及臺北縣政府所有回饋土地劃定與整體開發需

要，建請將前揭土地劃定為都市更新範圍，俾憑依據都市更

新條例第 27條、第 28條規定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事業，加

速土地開發，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市府回應

說明 

1. 本府業依台鐵局建議要求新北市政府另外回饋部分交通用

地（面積約 1,253 平方公尺）予本府。相關回饋時程及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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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節與台鐵局、新北市政府協議中，已大致獲得共識，後續

將簽訂協議書。 
2. 有關臺鐵局建議將其管有之南港調車廠劃為更新地區 1

節，考量本案係指標性更新案件之ㄧ，故本案主要計畫業

將本案計畫範圍全部劃設為更新地區。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 1辦理。 

編  號 5 陳情人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情地點 
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164地號 

陳情理由 1 

本公司現有廠房建築完成已達五十六年，符合「都市更新條

例」第六條及第七條有關優先或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之原則，

且建築基地亦符合「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二條所

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惟細部計畫僅規範「本計畫範圍內未

變更分區及未參與重劃者劃設為更新地區…」，其餘土地未納

入更新地區。倘本公司因配合政府重大政策卻無法於廠房拆

除前取得適用都市更新之資格，所蒙損失極為鉅大，諒與政

府為活絡南港區土地利用、促進民間產業發展而披星戴月之

初衷或有未符。 

建議辦法 1 
建請援用「都市更新條例」第八條、第九條及相關規定，於

細部計畫指定本基地為更新地區暨更新單元，並准由土地所

有權人或其指定之第三人擔任實施者以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陳情理由 2 

本區長期以來發展遲緩，蒙政府德政得以參與南港區鐵路地

下化後重新開發之歷史契機。惟至完成市地重劃尚需二至三

年時間，如能對配合開發者提供額外容積獎勵之誘因，除具

有衡平私有產權之積極意義，亦能加速打造新南港意象，創

造政府與民間雙贏局面。 

建議辦法 2 
建請比照新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台北大學特定區等都市計

畫之規定，於細部計畫增列開發時程獎勵。 

陳情理由 3 
本公司與台鐵調車場位處同一開發街廓，計畫範圍內尚有台

電、中華電信所管用之大型公用設施，其遷移時程變數仍多，

如有延宕亦將影響其他地主之開發利用而無救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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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辦法 3 
建請於細部計畫案內敘明本計畫範圍內私地產權開發不受公

用設施遷移時程之牽制，各項重劃工程得依各開發區域之拆

遷進度分別動工以爭取開發時效。 

陳情理由 4 

因本案事涉多個開發街廓，私地產權究否得以分配回原位

置？重劃發回比例及配地位置如能早日明朗，對於原有地主

的財產權亦為正面之表彰，有利於完善的建築規劃及整體設

計，創造美好的都市景觀。 

建議辦法 4 
敦請以細部計畫指定重劃時程、縮短查估分配作業所需時

間，並採分區公告分配結果及原位次集中配地等方式使各區

重劃成果早日定案，發還予所有權人充分利用。 

市府回應

說明 

1.有關劃定更新地區之部分，考量本案係指標性更新案件之

ㄧ，故本案主要計畫業將本案計畫範圍全部劃定為更新地

區。並得適用都市更新條例相關之容積獎勵（包含時程獎勵）。 
2.因本計畫係採跨區市地重劃方式進行開發，期望藉此將各區

應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集中於 C 區供作北部流行音樂中心開

發使用，故本案恐無法由各區分別依拆遷進度辦理重劃。又

本計畫範圍內公、私有地上物將由本府地政處一倂拆除，理

應無陳情人所謂公用設施拆遷時程牽制之問題。 
3.又市地重劃後續作業需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故本案無法以細部計畫規定排除相關法令之適用。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本地區主要計畫業指定

為「策略性再開發地區」。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分  區 C區 
編  號 6 陳情人 大華鋼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75號（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 484、487、488、490、
505地號）（第三種工業區） 

陳情理由 

貴委員會在 98 年 8 月 11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98 次

委員會議時曾說過參加市地重劃者其回饋比例一定不會比南

港輪胎多。 
98年 12月 10日晚上 7點在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0樓公展說明

會時，與會南港區立委、市議員們在聽完一些陳情者激烈的

陳述後，終於傾向要免除低坪數土地重劃者的土地回饋。 
在場的陳情者更希望能提高容積率，比照板新特區提高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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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到 800％。 
本公司為一營運中的生產公司，原本反對市地重劃，但臺北

市政府將其納入重劃，所以我們也順應政府政策，更希望有

較好的土地回饋、建蔽率及容積率。 

建議辦法 

我們希望： 
土地回饋→不超過 30％。 
建蔽率→55％。 
容積率→300％。 
獎勵項目 2.規模獎勵採全街廓開發或申請合併建築面積大於

4000平方公尺以上者，給予基準容積 15％獎勵。 

市府回應

說明 

1. 市地重劃須具備財務可行性，且參照本府過往辦理市地重

劃之經驗，本案市地重劃負擔恐無法低於 30%。 
2. 查本案細部計畫書業明訂特定商業區（二）之建蔽率為 55%
為原則，且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同意後得予以放寬，但最高不得超過 65%。至於容

積率之部分，本計畫基於全市公平一致性考量，爰參照本

市其他工業區變更案例推算本計畫變更後之容積率，因陳

情地點原為第 2種工業區（200%），依據本府 94年公告「變

更『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

有關商業區變更回饋相關規定案」規定，工業區變更為第 3
種商業區（本案變更後為特商（C），使用組別比照商 3）
者須回饋 30%之土地，本案扣除應回饋之土地後，將剩餘

之容積（140%）除以市地重劃發還之土地比例後（重劃負

擔最高為 45%，故發還土地比例以 55%計算），據此推算特

定商業區（C）之容積率約為 255%。惟其容積率已優於本

市其他第 2 種工業區變更案例（如南港輪胎變更後基準容

積率僅為 235%）。 
3.考量本府公展細部計畫原規定「採全街廓開發或申請合併

建築土地面積大於 8,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給予基準容積

15%獎勵」，對於小地主而言，確實門檻較高，另基於內政

部都委會對容積獎勵仍認為有太過寬鬆之疑慮，故本案擬

將整合開發獎勵調整如下： 
  建築基地採全街廓開發或 5,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給予基

準容積 10%之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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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本地區主要計畫業指定

為「策略性再開發地區」。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分  區 D 區 
編  號 7 陳情人 陳建業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9號（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 423地號） 

陳情理由 
為安身立命，小市民住的權利，遮風避雨之地。 

建議辦法 
考量小地主、土地面積太小，請予以特案考量處理，依都市

計畫免予變更後之回饋，原地原房不拆遷。 

市府回應

說明 

1.本案陳情地點位於編號 DR-1 瓶蓋工廠以西之工業區土地，

查內政部審定之主要計畫，考量該地區權屬複雜且為保障私

有地主分配權益，原則同意朝向商業區規劃，但應另案研擬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另為促進本地

區開發，主要計畫業劃定為更新地區，後續得申請適用相關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2.至有關建議考量小地主權益免予變更回饋部分，依「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及本市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之相關規

定，後續該等土地依上開內政部決議向本府提出變更申請

時，仍須辦理回饋。惟於公平性原則前提下，將針對相關容

積獎勵規範給予適宜之調整，以兼顧小地主權益及協助開發

改建。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8 陳情人 
南港路 2段 19號、21號 23巷全體住戶 
（周泰維、劉惠枝、劉玉 粦、張淑貞、邱

時敏、張燕玉、張淑婷） 

陳情地點 
南港路 2段 19號、21號及 23巷 

陳情理由 
南港路 2 段 19 號、21 號 23 巷全體住戶，爲南港區南港段 4
小段 418地號等土地（D 區）爭取土地免予回饋暨基準容積的

增加、建蔽率提升，以免本區小面積住戶與小地主被財團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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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市府落得圖利財團之嫌。 

建議辦法 

1.依據 貴會「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

案」內有關商業區變更回饋相關規定案。明文規定： 爲配合

重大政策及產業發展需要，得視個案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

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後，免予回饋。故在此請求本

區免予回饋。 
2.本區未來變更為商業區，使用強度與第三種商業區一樣。加

上其後方只隔 20 米計劃道路，僅一路之隔，土地為第三種

商業區，容積為 560％。但為何本區基準容積僅 255％？在

此請求比照第三種商業區容 560％為基本要求。 
另為避免 貴會圖利財團之嫌及小地主被大財團吞食之惡，

本區全體住戶、地主要求規模獎勵部分，最小建築面積，一

樣給予基準容積 15％獎勵。 
3.全體住戶要求建蔽率提升 65％以上，以求住戶未來之舒適空

間。 
4.此次公聽會，與會立委 蔡正元等，議員李彥秀等，亦贊同

並支持上述請求。故本區住戶之請求當為合情、合理、合法，

懇請 貴會順應民情，謀求全體住戶居住之舒適。 
5.懇請同意上述基本要求，全體住戶一定配合國家重大建設及

整體發展。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9 陳情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張高祥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 巷（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 414、414-2、415、
415-1、415-2地號） 

陳情理由 

1.依民國 98年 12月 10日公開展覽說明會內容，「規模獎勵最

高額度 15％，採全街廓開發或申請合併建築面積大於 8000平

方公尺以上者，給予基準容積 15％獎勵」，基地面積需整合達

8000 平方公尺，執行上需財力雄厚之財團方可辦到，有圖利

大財團之嫌。 
2.本地區現況停車空間不足，希望能協助解決停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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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辦法 

1.建議規模獎勵可分級距給予，如： 
3000～5000平方公尺獎勵 5％ 
5000～8000平方公尺獎勵 10％ 
8000平方公尺以上 15％ 
2.建議適用「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共停車空間鼓勵要點」

之規定辦理，獎勵上限為 20％。 

市府回應

說明 

有關建議適用「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共停車空間鼓勵要

點」之規定部分，考量本地區屬大眾運輸系統便捷地區，本

案主要計畫經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決議，不同意適用停車獎

勵。其餘回應意見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0 陳情人 林敬賀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7號（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 422地號） 

陳情理由 
依現有居住條件，擬建議不拆遷之理，係因為我們居住在此

習慣方便，故是否變更對我們無甚影響。 

建議辦法 
若一定要變更，希望能夠不拆不遷，以原狀最佳。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1 陳情人 葉俊家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陳情理由 

依據「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有

關商業區變更回饋規定」明文規定，為配合重大政策及產業

發展需要，得視個案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經臺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同意後，免予回饋。本巷居民均為小面積地主，如

再回饋土地則所剩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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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辦法 

1.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本巷居民（小地主）「免予回饋」土地。 
2.保證原址原地分回本巷居民原持有土地面積。 
3.最小建築面積給予基準容積 15％獎勵規模獎勵。 
4.建蔽率提升至 65％。 
5.若無法保證給予本巷全體居民應有之居住權益與生活保

障，本巷居民將堅持不參與都更，誓死抗爭到底，保衛家園，

因退守一步，我們將流離失所，要在這鄉親土親落腳生根的

南港繼續生活下去。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2 陳情人 刁承德、孔張阿菊、林金洲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陳情理由 

依據「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有

關商業區變更回饋規定」明文規定，為配合重大政策及產業

發展需要，得視個案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經臺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同意後，免予回饋。本巷居民均為小面積地主，如

再回饋土地則所剩無幾。 

建議辦法 

1.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本巷居民（小地主）「免予回饋」土地。 
2.保證原址原地分回本巷居民原持有土地面積。 
3.最小建築面積給予基準容積 15％獎勵規模獎勵。 
4.建蔽率提升至 65％。 
5.若無法保證給予本巷全體居民應有之居住權益與生活保

障，本巷居民將堅持不參與都更，誓死抗爭到底，保衛家園，

因退守一步，我們將流離失所，要在這鄉親土親落腳生根的

南港繼續生活下去。 
6.本區未來變更為商業區，使用強度同第三種商業區一樣，容

積應為 560％。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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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3 陳情人 刁承德、孔張阿菊、林金洲、葉俊家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陳情理由 

我們是一群居住位在 D 區的居民，自擬定此規劃案後，本巷

居民終日心生恐懼，人心惶惶，因為在規劃案後續執行階段，

就將我們在此居住近 40 年來辛勤勞力掙來的自有房屋與土

地，在該計畫案遠景糖衣包裹下被犧牲掉了，我們真的很沈

痛，過往至今本區是工二工業區，而本巷自建地取得新建房

屋完成後迄今一直是居家生活用途，如今一經規劃為商業

區，結果下場就是要剝奪我們自有土地、房子，試問往後本

巷住戶住哪？結果得到的答覆是沒有辦法，豈不與現今市長

您推動為臺北市民便民為民設想的目標及宗旨背道而馳呢！

請為我們這些小市民想一想，對此，現況面臨之危機，本巷

住戶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建議辦法 

1.本巷住戶適用「免予回饋」條款： 
依據「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有

關商業區變更回饋規定」明文規定，為配合重大政策及產業

發展需要，得視個案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經臺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同意後，免予回饋。故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本巷居

民（小地主）應適用「免予回饋」土地等規定。 
2.保證原址原地分回本巷居民原持有土地面積： 
俾使本巷居民土地達到最小 500平方公尺以上建地面積，以

求小地主們能於原址原地重建繼續在南港生活下去。 
3.最小建築面積給予基準容積 15％獎勵規模獎勵： 
以達計畫案中自地自建門檻面積及免遭大財團吞食之虞。 

4.建蔽率提升至 65％： 
經瞭解，本區一經變更為商業區，對現有住戶未蒙其利先受

其害，以求給予妥適之住戶居住空間。 
5.若無法保證給予本巷全體居民應有之居住權益與生活保

障，本巷居民將堅持不參與都更，誓死抗爭到底，保衛家園，

因退守一步，我們將流離失所，要在這鄉親土親落腳生根的

南港繼續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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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4 陳情人 李心惠、李蔡寶來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1號（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 419地號） 

陳情理由 
因為是小地主，原本住宅就是供全家自住使用，如果變更商

業區，雖利益較高，對我們自住根本沒有用，所以如果變遊

民，那不如不要變更。 

建議辦法 
免予回饋。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5 陳情人 刁承德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13號 

陳情理由 
土地面積小地主是自用住宅，如果參加就會失去住的房子和

土地，因此反對重劃。（地不到 20坪） 

建議辦法 
應可自己規劃不必回饋土地，更應放寬容積。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6 陳情人 廖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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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15號 

陳情理由 
因自有土地坪數小（約有 20 坪），如果重劃會失居住房屋跟

土地，故反對重劃。 

建議辦法 
希望自己配合，不要回饋土地。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7 陳情人 張燕玉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15號 

陳情理由 
個人的土地已經很少，如果再捐地，合建後根本連一間房子

都不夠。大家都是小市民，不能跟財團比較。 

建議辦法 
應免予回饋。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18 陳情人 孔雲琛、孔張阿菊 

陳情地點 
南港路二段 23巷 3號 

陳情理由 
容積獎勵太少，不符合小地主基本需求，無法配合，也沒有

其他搬遷辦法。 

建議辦法 
提高基礎容積，降低回饋，使其變更仍有容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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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市府回應

說明 

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分  區 E區 
編  號 19 陳情人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陳情地點 
南港車站站區暨周圍地區 

陳情理由 
 

建議辦法 

1.該計畫書內圖一～圖六及附圖 2所標示之區塊 E，實際上需

扣除已施作之南港車站站體隧道範圍，故該計畫範圍 E其面

積約僅有 4,800 ㎡非該計劃書第 24頁所述之 1.08公頃，是

否足敷施作轉運站建請都發局考量。 
2.公展計畫第 8頁（第二段）南北道路如東新街、昆陽街、向

陽路、興華路與興中路，銜接東西向主要道路形成棋盤式路

網；其中興華路即為站區道路 C，於南港車站都市設計審議

時議定未來僅供行人使用，汽、機車將無法藉由南港車站站

區計劃道路 C直通忠孝東路七段；另鐵路地下化新生廊帶之

景觀道路位於南港車站站區範圍之路段（站區計劃道路 B～
D 之間，即自南港路 2 段 38 巷～興中路間）於南港車站都

市設計審議時建議劃定為公車專用道，其他車輛不得進入。 

市府回應

說明 

1.有關面積範圍有誤部分，已於主要計畫配合修正，僅將區塊

E 之南側（面積約 4895 平方公尺）變更為轉運站用地。至

於 E 區未來開發方式或剩餘之土地面積是否足供使用之部

分，係由本府交通局主政，並委外辦理相關規劃。 
2.另本府認為南港地區整體路網分佈仍近似棋盤式路網，將配

合修正圖五、交通運輸系統示意圖，至於文字之部分則無需

修正。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分  區 F區 
編  號 20 陳情人 蔡錫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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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陳情地點 
南港區南港段二小段 577地號 

陳情理由 
回饋過高且容積獎勵不切實際，對小地主毫無保障之吸引力。 

建議辦法 

1、建議免回饋且容積獎勵應考量小地主權益，不是只造福大

財團。 
2、請提細部規劃內容，使百姓容易懂。 

市府回應

說明 

1.本案陳情地點位於編號 FR-1 之私有工業區土地，經內政部

審定之主要計畫係以更新方式開發，並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

區，惟應俟實施者擬具更新事業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後，

再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另為促進該區未來開發，已於本案

主要計畫劃定為更新地區，故該地區可以自辦更新方式開

發，適用都市更新相關容積獎勵。   
2.有關建議免除回饋及容積獎勵應考量小地主權益部分，本府

回應意見同編號 7。 

都委會 
決議 

1.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2.同意以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  號 21 陳情人 聖嘉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情地點 
僑泰興麵粉廠 

陳情理由 1 

本案細部計畫規定特定商業區之法定建蔽率為 55％。未來建

築面積與開挖面積都將受限，使得建築量體組合配置受限，減

損塑造空間品質之彈性。而地下室開挖層數必向下發展，將增

加開發成本，浪費資源。 

建議辦法 1 
比照南港輪胎案將本計畫區之特定商業區（A）（B）（C）法定

建蔽率提高為 65％（最高不得超過 80％）。 

陳情理由 2 
本計畫區僅有三項容積獎勵：綜合設計放寬獎勵、開發規模獎

勵、立體連通設施獎勵，對於地主參與市地重劃開發之誘因似

乎稍嫌不足。 

建議辦法 2 
比照南港輪胎案，本計畫區增列開發時程獎勵及都市更新獎

勵，並得適用「台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獎勵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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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陳情理由 3 
本地區原屬工業區，向來缺乏公共設施與服務，尤其是室內型

公益性設施與文化展演空間。 

建議辦法 3 
建築基地提供室內型公益性設施空間，供文教、藝術展覽、表

演使用者得不計入樓地板面積。 

陳情理由 4 
F區塊未被列入「都市設計管制要點」附圖 3空橋連通區塊，

然本區鄰近主要交通設施，新生道路交通繁忙，為提昇街廓間

之聯繫功能及增進都市風貌，是否應列入指定空橋連接。 

建議辦法 4 

1.將 F 區塊列入「都市設計管制要點」附圖 3「人行通道系統

示意圖」指定之「建築物或基地應預為留設供空橋連接使用

之空間」及「空橋」位置。 
2.建議連通方式如附圖 1、2。附圖之 X 基地與 F 區塊之僑泰

興麵粉廠屬同一地主所有。聖嘉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諾提

供 X 基地做為空橋連通，並預留連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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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陳情理由 5 

F區塊須留設南北向 8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並無準確之位

置指定；又未來經市地重劃後，地主分配土地位置與結果尚不

得而知，恐造成未來建築開發時指定 8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之

困擾。 

建議辦法 5 
未來市地重劃配地階段應考量該帶狀式開放空間留設位置

之合理性以作為地界線之調整依據，避免破壞僑泰興麵粉廠配

地後基地之完整性或類似畸零土地難以利用之情形。 

陳情理由 6 
本公司南側 585-3地號之土地，是否變更為道路用地，並納

入本次市地重劃範圍？ 

建議辦法 6 
585-3 地號原為未徵收之交通用地，建議應納入本次細部計

劃道路用地之範圍，並納入未來市地重劃範圍，一併解決長年

來未徵收之公共設施用地問題。 

陳情理由 7 
F區塊之公園用地原為本公司基地之一部份，又本公司為該

區塊最大地主，希望保留祖先留下來的土地之完整性 

建議辦法 7 

1.未來市地重劃後，依照地主配回之土地應以原位置分配為原

則，本公司未來分配領回之土地應以緊臨 0.5 公頃公園並鄰

接南港路與 20米新生道路為原則。 
2.依市地重劃辦法地主領回土地扣除公共設施用地與抵費地

後，不得低於 55%，因此，未來辦理市地重劃時，除公共利

益與公平性，更應考量地主權益，酌予提高配地領回之比例。 

市府回應

說明 

1.本案陳情地點位於編號 FR-1 之工業區土地，經內政部審定

之主要計畫規定以更新方式開發，並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

區，惟應俟實施者擬具更新事業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後，

再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另為促進該區未來開發，已於本案

主要計畫劃定為更新地區，故該地區可以自辦更新方式開

發，適用都市更新相關容積獎勵 
2.有關建議適用「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共停車空間鼓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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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點」之規定部分，本府回應意見同編號 9。 
3.有關建議建築基地提供室內型公益性設施空間，供文教、藝

術展覽、表演使用者得不計入樓地板面積 1節。經查本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0 條之 1 業規範留設公益性設

施得給予容積獎勵之規定，故本計畫不另增訂。 
4.有關建議將 F區列入空橋連通範圍 1節，考量本區需俟後續

辦理更新事業計畫公展，始變更為商業區，目前仍為私人工

廠房暫無設置空橋連通之必要，建議後續該區提出變更都市

計畫時，再行考量納入。 
5.有關建議 F區中間 8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之留設位置之合理

性 1節，考量 F地區僑泰興與聯華廠房之街廓過長，故規範

於該區中間留設 8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以延續北側道路至

鐵路地下化新生道路作為地區性人行通道為原則，惟若因基

地整體開發需要，該帶狀式開放空間之位置得經都市設計審

議通過後，酌予調整。 
6.經查南港段 2 小段 585-3 地號交通用地係於 90 年 9 月 28 日

公告之「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由鐵路用地變更為交通用地，該計畫書規定由鐵路用地

變更為交通用地者應無償提供本府使用；又該筆土地現為南

港專案工程用地，故該筆土地應由交通部鐵路局或鐵改局取

得。不建議納入重劃範圍。 

都委會 
決議 

本陳情地點非屬修正後細部計畫範圍。 

分  區 全區 
編  號 22 陳情人 李議員彥秀 

陳情地點 
細部計畫範圍 

陳情理由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牽涉

到南港鐵路地下化沿線民眾權益至巨。 

建議辦法 

請委員會妥善審議，儘速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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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案 

都委會 
決議 

本案除市府本次會議簡報說明將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正之各

點外（包括法令依據、計畫範圍、策略性開發地區之指定、

容積獎勵上限、公共開放空間系統以及計畫書、圖文字及圖

面應再修正部分），其餘依市府 100 年 9 月 16 日所送配合內

政部審定之主要計畫以及細部計畫專案小組審查意見據以修

正之細部計畫書圖內容通過。 

 

肆、臨時提案 

案名：變更劃定臺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段 18地號（聯邦合家歡

社區富貴區）為都市更新地區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更新地區係位於內湖區康樂街 136 巷 29弄、136 巷 30 弄

以西、72巷 17弄以東及東湖路 113 巷以南所圍街廓內部分

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宅區，面積為 8,516 平方公尺。 

二、 本更新地區為聯邦合家歡社區富貴區，前於 89.3.19 臺北

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為高氯離子建築物，市府工務局函請

該區住戶 89.3.31 限期拆除，惟產權複雜，經住戶陳情後，

市府同意由原承建公司作臨時性補強後暫緩拆除。案經

91.10.23 日聯邦合家歡管理委員會陳情申請迅行劃定為更

新地區，市府循法定程序，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

第 2 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

變更都市更新計畫。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並於

92.3.24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 

三、 本更新地區工作推動多時惟更新整合不易，經該區都市更

新會（臺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段 18 地號土地（聯邦合家

歡富貴區）都市更新會）向市府陳情，擬於更新計畫書內

增列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作為劃定都市

更新地區之法令依據，餘計畫內容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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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本更新地區適用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款第 1 項規

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

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

都市更新計畫。一、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

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害」一節，前經 100 年 5 月 18 日新北

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略以…「將有倒塌之立即性危險，應

即進行拆除重建工作」；並經市府都市發展局 100.5.31 北

市都授建字第 10068410200 號函(略以)：「社團法人新北市

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本市『聯邦合家歡社區富貴區』建築物，

補充說明鑑定標的物因混凝土中氯離子含量太高，經歷地

震風災後將有倒塌之立即性危險應即拆除重建。」，故綜合

考量其更新工作不易及整合困難，為協助該區居民加速都

市更新後續作業，爰變更本計畫。 

五、 本件係市府以 100 年 9 月 8 日府都新字第 10014541400 號

函送到會。 

六、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8 條。 

決議：本更新地區全區業經鑑定屬高氯離子建築物，本變更案同

意市府所提之簡報及回應說明，依計畫書內容通過。 

伍、散會（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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